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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背景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贸易摩擦目前处于逐渐缓和的态势。2020年1月，
中美双方签署并发布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同时，美方宣布对部分原产于中国的商
品加征关税减半征收；2020年2月，中方回应美方的关税调整措施，宣布对部分
原产于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减半征收。

中美双方对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以及关税政策的调整，有效缓和了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紧张局面。在此背景下，为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支持
国内企业基于商业考虑从美国进口商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以下简称
税委会）于2020年2月18日发布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开展对美加
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的公告》（以下简称“税委会2号公告”）， 
宣布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

税委会将于3月2日起接受申请，对符合条件、按市场化和商业化原则自美采购
的进口商品，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加征我国对美301措施反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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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对税委会2号公告的理解，此次加征关税排除申请的相关流程如下图所示：

申请主体 拟签订合同自美采购并进口相关商品的中国境内企业

可申请排除的商品范围

•  税委会2号公告附件商品清单，包括税则中696个8位税目

•  申请主体可申请增列排除商品

•  减免税政策项下及快件渠道进口自动予以排除并免于申请

申请方式和时间 自3月2日起，通过财政部关税政策研究中心（网址https://gszx.mof.gov.cn）提交申请

申请填报要求 商品税则号列、采购计划金额等信息

排除申请的结果 核准之日起一年内，在进口核准金额范围内的商品不再加征关税

进口申报要求 通过排除申报系统领取排除编号，并在报关单上填写该编号

排除申请的基本要求如下表所列：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 
采购排除申请办法

对美加征关税
的进口货物

比对 是

否
否

否
申报并
加征关税

申报并
加征关税

申报排除编号，
免于加征关税

超出当月采购计划，
经核准追加排除后，
免于加征关税

申请增列

进口减免税口商品/快件渠道进口商品，
免于申请并自动排除

已纳入排除清单且在排除期限内的商品，无需申请

申请
排除

是

是

进口前领取
排除编号

审核
可申请排除
商品清单
范围内

财政部关税
政策研究中心
https://gszx.
mof.gov.cn

海关

海关

核准排除
核准金额
范围内

2020年3月2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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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观察

相比去年已经实施的两批
次排除申请措施，税委会 
2号公告的发布具有以下 
意义：

1. 拓宽可以享受加征关税排除
的商品范围

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
中国加征关税排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
有的过程，排除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
完善。2019年5月公布的《对美加征关
税商品排除工作试行办法》主要是针
对特定商品的普遍性排除，所有企业
进口经批准排除的商品均免予征收加
征关税；而税委会2号公告的排除核准
方式是基于特定的采购交易，每个进
口企业需自行申请所采购产品的加征
关税排除，无论其他企业是否已经得
到了这些产品的排除核准。

2019年9月11日和12月19日，税委会
分别发布的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第一
次和第二次排除清单，总计仅通过了
22个税则号列商品的排除申请。与此
相比，税委会2号公告所附可申请排除
的商品清单涉及17大类，46个章节，共
696个8位税目，涵盖资源能源产品、
农产品、食品饮料、化工产品和机器、
仪器等多行业、领域商品，显著拓宽了
可能享受关税豁免的商品范围（概括
如下表所示）。并且不再此清单内的商
品，也可以申请增列排除商品。

可申请排除产品涉及对美加征关税清单
第一批 第二批

25% 25% 20% 10% 5%

肉类、鱼类等 √

萝卜等蔬菜水果、谷物、豆类 √

其他食品、饮料 √

矿产品化工产品等 √ √ √

塑料及橡胶制品 √

木材类及纸制品 √ √ √

贵金属、首饰等 √

贱金属及其制品 √

机器、机械产品及零部件 √

光学、计量、检验等设备仪器等 √



6    中国海关与国际贸易新知—税则委员会发布2020年第2号公告，进一步开放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申请

2.  降低企业申请关税豁免的成
本和难度

税委会2号公告规定，对于清单附件
内商品的排除申请，申请主体只需要
准备申请排除商品的税则号列、采购
计划金额等基本信息供税委会审核即
可。这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
作试行办法》的目的和渠道均存在差
异。我们理解，两种不同的排除方式
未来可能并行开展，企业需要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以及需求选择申请排除的
方式。

尽管更为详细的解读或操作指南尚待
明确，但可以预计，对于税委会2号公
告附件清单内所列商品，申请主体不
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阐述加征
关税的影响和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理
由（如市场是否存在可替代商品，加
征关税的行业、社会影响等）；而审核
主体对这些申请的通过率和时效性也
可望显著提高。

综上，税委会2号公告的发布将明显降低
企业进行排除申请工作的成本和难度。

3. 释放利好信号，增强企业信心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虽然有缓和趋势，
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已加征关税长期
化、常态化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
下，税委会发布的2号公告，推行加征
关税排除申请措施将有助于消除市场
不确定性，稳定企业预期、增强企业信
心。特别是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的情形下，对于缓解企业面临的
成本压力和改善经营状况，具有积极
的作用。

税委会2号公告的发布，越
来越多的企业将从中受益，
普华永道建议企业切实注
意以下事项，充分利用新政
策带来的利好。

1. 及时确认进口商品的具体信息

考虑到税委会2号公告附件清单商品
的排除申请可能易于得到核准，我们
建议企业及时确认从美国进口商品的
准确申报信息，并与税委会2号公告附
件清单进行全面比对，防止错过关税
排除的机会。

同时，对于清单外的商品，企业可以通
过申请增列的方式获得排除加征关税
的机会。申请增列对提交信息的要求
相对较高，若企业进口商品不在税委
会2号公告附件清单范围内，我们建议
企业全面评估申请增列排除商品的可
行性，并提早开展相关准备工作。

2. 充分理解关税排除政策的限制

税委会2号公告在推行排除申请的同
时，也说明了对于商品享受关税豁免的
限制，其中以下要点值得企业注意：

• 自美国进口商品的采购需满足“市场
化、商业化”的原则。在后续审核中，税

委会如何掌握该原则仍有待进一步观

察，我们建议国内进口企业及时关注相

关政府部门的政策解读，并深入研究自

身实际情况与税委会要求的匹配性，避

免因为进口贸易方式等问题而无法享受

关税排除政策。

• 享受关税豁免的商品应在税委会核准
的采购计划金额范围内，超出范围外商

品不予免征，申请主体自行负担加征关

税。在申请时，申请主体需要根据实际

需求慎重考虑申请排除商品的采购计

划金额，避免实际采购额超过申请范围

而被征收加征关税。此外，企业应当注

意社情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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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准确的信息即会造成无法得到核

准的后果，还可能对企业声誉以及在相

关政府部门的信用等级（如海关AEO等
级）造成不良影响。

• 对企业自美国进口采购交易的排除，而
非商品本身的排除。与税委会2019年
公布的《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试

行办法》不同，税委会2号公告是对具
体交易的排除规定，即特定企业获得税

委会对某种商品加征关税排除核准后，

其他企业进口该商品时并不能自动适用

排除措施，而是需要根据自身实际采购

情况另行向税委会提交排除申请。

3. 持续关注后续政策解读和实
操要求

税委会2号公告明确了后续申请将通
过在线排除申请系统（财政部关税政
策研究中心网址）进行，但对于所需填
报的内容和后续的进口申报信息仅做
了大致说明，具体操作的一些相关问
题尚待进一步明确。例如：

• 计划采购金额是否需按月提交；

• 由于业务需要而超出当月采购计划的成
交，如何申请追加排除；

• 是否需要提供进口采购合同等相关商
业文件；

• 不同规格型号的同一种商品是否需要分
别申请；

• 同一排除编号是否可用于不同的报关
单，如分批到货、同一船次不同提单等

情形。

我们建议申请企业根据税委会2号公
告提早准备相关信息的同时，持续关
注税委会、海关等部门后续发布的政
策解读、填报说明/指南以及财政部关
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发布的信息，确
保及时、准确地申报相关信息资料。

4. 充分运用其他相关政策改善
经营状况

近年来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和
促进进口以及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
我们建议如果企业希望改善自身经营
状况，可以从多个方面向相关政府部
门提出政策建议，例如，提升高技术含
量原料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低医
疗设备、稀缺原材料及关键零部件的
进口关税率等。必要时可以借助第三
方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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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海关和国际贸易实践

在中国，海关和国际贸易虽然复杂，但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却可以化繁为简。一个计划充分，结构严谨的解决方案
可以节省成本，确保高度合规，并可以减少在稽查过程中不必要的意外。普华永道的专业人员在大中国地区海关和
国际贸易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提供与货物进出口有关的意见和服务来创造价值，确保合规和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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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关于普华永道海关和国际贸易服务更多的帮助，请联系：

鞠淑真

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中国大陆及香港

+86 (10) 6533 3319

susan.ju@cn.pwc.com

钱天雄

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华中

+86 (21) 2323 1306

alex.qian@cn.pwc.com

李维政

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华南及香港

+86 (755) 8261 8218

+852 2289 3329

derek.wc.lee@cn.pwc.com

聂清

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华中

+86 (21) 2323 2269

asta.nie@cn.pwc.com

潘南山

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华北

+86 (10) 6533 3730

nathan.pan@cn.pwc.com


